
上海法治报理论学术部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合作主办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俄罗斯立法监管信贷机构债务催收

 6 月 18 日， 俄罗斯国

家杜马一读通过专项法律草

案， 加强对银行及微型金融

机构债务催收活动的监管。

一是扩大监管主体。 草

案将此前主要针对专业催收

公司的监管规定， 延伸至所

有自行催收个人债务的银行

和微型金融机构， 要求其必

须就其催收活动向联邦法警

局履行定期报告义务。 报告

的提交程序、 形式和期限将

由司法部与俄罗斯央行协商

确定。

二是严明行为红线。 草

案要求所有催收行为都必须

严格遵守法律规范， 严禁在

法定时间外联络、 过度骚扰

等非法手段。 相关合规情况

将作为向监管部门报告的核

心内容， 强化对催收活动的

有效监督。

三是统一法律适用。 草

案将银行和微型金融机构的

自行催收活动纳入联邦法管

辖范围， 既为监管部门提供

了统一的执法依据， 也以此

督促金融机构保障债务人的

基本权利。

（俄罗斯语编译： 高迪）

为行政复议输送专业法治人才

四川大学与四川省司法厅签署校地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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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四川省行政复议学

科建设和理论实践“双基地”

建设校地合作活动在成都举

行。 四川大学与四川省司法厅

签署行政复议学科建设校地合

作协议， 并启动运行行政复议

理论研究基地和教学实践基

地。

四川大学法学院徐继敏教

授表示， 行政复议主渠道背景

下， 行政复议人才队伍的整体

研究能力和水平对完善行政复

议体制机制非常重要。 当前，

一些法学院校不太重视行政复

议教学， 编写的教材和研究成

果较少， 这与主渠道作用发挥

不相符合。 学院将做好教学基

地和研究基地工作， 聚焦行政

复议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

探索， 形成更多的法学研究成

果。

（朱非 整理）

2025 年 8 月 13 日 星期三 法学院 B2
责任编辑 / 徐慧 编辑 /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法学期刊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

理论研究应当避免与司法实务脱节

 日前， 由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疗保障法 （草案）》 征求意见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专家

就“草案” 内容完善建言献

策。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

场解决异地就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

震认为， 当前制度的结构性失

衡导致的问题已经威胁制度可

持续性， 区域间的制度可持续

性差异过大。 因此， 需要以提

高共济性解决。 随着人口流动

加速， 异地就医等问题凸显，

亟需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实

现要素顺畅流动。 经济大省应

在社会保障方面承担更多责

任。

他还认为， 应当借助大数

据和信息系统等技术支撑， 推

进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建

设， 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创新；

同时， 建立中央风险调剂机

制， 实现资金与风险的精准匹

配。 此外， 建立、 上收各省政

策权限， 制定全国统一的基准

费率和待遇标准， 倒逼地方改

革。

通过统一社保待遇

清单缩小地区差距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研究院

研究员王宗凡认为， 草案需进

一步体现公平统一的原则， 既

包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的公

平统一， 也包括医疗服务的公

平统一。 筹资机制应按照量能

负担的原则， 将居民医保的按

人头筹资改为同收入相关， 待

遇方面应通过统一的待遇清单

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医疗

服务可以通过医保基金的定点

管理和战略购买来实现总量与

基金的匹配而非持续的扩张。

此外， 要具体区分支付管

理和基金互助两种统筹， 作为

医疗服务购买主体的支付单

位， 宜在地市级层面， 直接面

向医疗服务的提供方； 但基金

互助共济则不局限于此， 在省

级统筹基础上通过中央风险调

剂金实现跨区域的风险调整。

现行医保体系各制

度功能定位尚不清晰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

长、 浙江大学何文炯教授认

为， 此法草案进一步完善需关

注四点内容： 一是此法只对基

本医疗保障适用， 对于其他形

式的医疗保障， 如商业性医疗

保障、 医疗慈善等并不适用，

建议增加“基本” 二字以匹配

法律内容。 二是现行医疗保障

制度体系的各制度安排功能定

位不清晰且存在诸多弊端， 以

此为准并以法律形式确立“医

疗保障体系” 内容不利于后续

制度改革完善。 三是草案第十

条中居民参保突出强制性， 具

体如何落实有待考量。 四是任

何社会保险项目的基金管理都

必须贯彻“以支定收” 原则，

精算只有在“以支定收” 的基

金管理规则之下才需要。

建议增加长期护理

保险等原则性规定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

长、 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建

议， 该法应明确以实现全民

“病有良医” 而非“病有所医”

为制度发展目标， 除考虑将草

案名称修改为《基本医疗保障

法》 外， 还可以将商业健康保

险等不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纳

入草案， 而不修改法律名称。

此外， 建议扩充筹资支付

体系、 监管体系、 经办管理体

系等内容以充实医疗保障体系

内容， 单列一条“基本医保省

级统筹” 为第二章内容， 以明

确其重要性， 增加医保信息系

统建设与大数据开发利用、 三

医协同发展治理、 长期护理保

险等内容的原则性规定。

（朱非 整理）

  日前， 由 《中外法学》 编

辑部、 《政法论坛》 编辑部、

《法学家》 编辑部、 《清华法

学》 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法学

期刊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 研

讨会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召开。

与会专家围绕高校法学期刊发

展的关键议题展开研讨。

编辑团队应始终坚

守严格的审稿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崔国

斌教授表示， 法学期刊是法学

院的学术窗口， 编辑团队应始

终坚守严格的审稿制度， 在稿

件筛选打磨中投入专业力量。

目前 《清华法学》 已入选

CLSCI 和 CSSCI 等核心期刊，

与《清华中国法律评论》 《清

华法律评论》 《清华法治论

衡》 一起构建了清华大学法学

院立体化的学术平台。

他认为， 这些成果得益于

跨校合作， 此前通过推动注释

规范统一、 加强期刊建设的交

流讨论，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清华大学法学院将持续支持期

刊发展， 与其他法学院校共同

推进中国法学期刊在学术质

量、 规范建设与国际传播等方

面的突破。

法学期刊需承担学

术与实践对话功能

《中外法学》 主编、 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

法学期刊不能仅作为单纯的学

术成果发布平台， 更应主动承

担学术与实践对话的议程设置

功能。 他分析当前期刊同质化

的核心问题在于理论研究与司

法实务的脱节， 这导致期刊文

章与实务需求错位的现象。

他提出， 期刊应在经典理

论研究与当代重大议题之间寻

求平衡， 并建议优化审稿流

程， 编辑应先行筛除明显劣质

的稿件， 对具有潜力的文章再

启动外审程序， 以提升审稿效

率。 此外， 可建立松散型协作

联盟， 通过共同设定研究议程

形成学术引领效应。

探索多期刊联合发

布年度重点选题模式

《政法论坛》 主编、 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提出， 影

响因子、 引用率等指标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期刊同质化竞

争， 导致期刊定位模糊、 缺乏

办刊特色等问题。

对此， 他建议， 期刊应依

托所属院校的学科优势实现差

异化发展， 探索多家期刊联合

发布年度重点选题的联动模

式。 针对学术宽容度收缩的现

象， 他认为， 期刊为追求发表

安全性， 常对突破性理论或交

叉学科研究持保守态度。 期刊

应在关注排名压力的同时， 在

风险可控范围内探索学术创新

的促进机制。

主动对接国家政策

与高校学科建设需求

《法学家》 常务副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圣

平表示， 期刊应主动对接国家

政策与高校学科建设的需求。

比如邀请学者聚焦争议问题，

推动组织法与行为法交叉研

究， 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跨

学科对话， 推动民法与民事诉

讼法融合领域的研究等。

他还提出， 学术研究需兼

顾解释论与实证研究， 比如民

法领域投稿需结合中国裁判案

例等。 期刊也应配合所在院校

学科建设增设相关栏目， 形成

教学、 科研与期刊出版的联动

效应。

建立联合抵制数据

造假的行业自律机制

会上， 与会专家达成多项

共识。 首先， 在关乎法学期刊长

远发展的议题上， 应确立问题导

向的核心理念。 倡导打破学科壁

垒， 通过整合多方学术资源， 形

成学术合力， 推动不同法学学科

间深度联动与协同创新。 期刊需

突破传统方法论的桎梏， 注重基

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有机平

衡， 摒弃单纯机械套用研究方

法、 缺乏理论创新的学术成果。

其次， 在学术诚信建设方

面， 法学期刊界应建立联合抵制

数据造假的行业自律机制， 将产

出学术内容过硬的优质成果作为

核心竞争力， 努力摆脱过度依赖

外部评价体系的发展困境。

最后， 在学术传播方面， 呼

吁充分利用权威平台， 构建多元

联动的传播矩阵， 提升法学研究

成果的时效性与社会关注度， 扩

大法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

辐射力。 此外， 法学期刊还应主

动肩负起培养青年学者的重要责

任， 为法学研究事业储备优秀人

才。 （朱非 整理）

《医疗保障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在京召开

立法应弥合医疗保障制度地区差距


